
培正教〔2023〕177号
广东培正学院关于修订印发
体育比赛加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广东培正学院普通本科学分制实施办法》《广东培正学院普通专升本学分制实施办法》第七条的规定,特对《广东培正学院体育比赛加分实施细则》进行修订，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东培正学院
2023年12月29日
广东培正学院体育比赛加分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广东培正学院普通本科学分制实施办法》《广东培正学院普通专升本学分制实施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学生加分的体育比赛范围

（一）广东省大学生单项体育比赛；

（二）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

（三）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或全国大学生单项体育比赛。

第三条  学生加分的条件

（一）参加经学校批准的本细则第二条规定范围内的体育比赛。

（二）训练、竞赛出勤超过4/5全勤。

第四条  加分等级及相应分数

1.加分等级及加分数根据参加比赛的级别和比赛成绩确定。
2.加分为5个等级：获得一等的，可在有效学期内（比赛当学期或获得证书学期）所有课程加分总分不超过80分；获得二等的，可在有效学期（比赛当学期或获得证书学期）内所有课程加分总分不超过70分；获得三等的，可在有效学期（比赛当学期或获得证书学期）内所有课程的加分总分不超过60分；获得四等的，可在有效学期（比赛当学期或获得证书学期）内所有课程加分总分不超过40分；获得五等的，可在有效学期（比赛当学期或获得证书学期）内所有课程加分总分不超过20分。
3.上述加分由学生酌情分配到各门课程上，每门课程加分不超过20分，且加分后总分不超过95分。
第五条  加分等级的评定标准
参加单项比赛的运动员依取得的最好名次确定加分等级。（见表1）

表1  参加单项比赛运动员加分等级表

	全国大学生比赛单项比赛
	省大学生运动会甲组比赛
	省大学生甲组单项比赛
	省大学生甲组篮球、足球、排球项目比赛
	奖励成绩

	第一名
	
	
	
	一等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一名
	
	第一名
	二等

	第五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六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三名
	

	第七名
	第四名
	第二名
	第四名
	

	第八名
	第五名
	第三名
	第五名
	三等

	
	第六名
	第四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五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六名
	第八名
	

	
	
	第七名
	
	四等

	
	
	第八名
	
	

	参加比赛但无名次
	五等


参加团体比赛获得名次的等级，可按对应单项比赛相应名次的等级确定。

第六条  加分申请及批准程序

（一）学生提交加分申请材料，包括：加分申请表、比赛规程复印件、参赛报名表复印件、获奖证书或取得名次证明材料复印件等。

（二）批准程序

1.由带队教练员根据学生参赛、训练的实际情况对学生提交加分申请材料进行核对；

2.体育学院群体竞赛部主任审核、批准；

3.体育学院院长审核、批准；

4.教务处审核、批准；

5.学生拿回申请表交任课教师加分。

第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广东培正学院体育比赛加分实施细则》（培正教字〔2010〕15号）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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